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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
社
會
福
稍
行
政
體
系
應
有
取
肉
的
商
榷

瓷
、
引

日

先
世
「
日
向
而
作
，
日
入
而
息
」
的
時
代
，
生
產
者
與
消
費
者
同
屬
一

人
，
人
們
自
食
其
力
，
自
生
自
滅
，
不
須
社
會
行
政
0

人
際
交
往
較
旗
，
存

亡
更
守
、
疾
病
相
扶
，
家
族
掛
演
了
五
助
關
懷
的
主
要
角
色
，
但
欠
少
親
人

的
，
會
受
飢
寒
之
苦
，
社
會
行
政
開
始
擔
負
了
補
救
、
預
防
、
促
進
的
功
效

，
見
之
周
禮
上
有•• 

「
設
官
分
職
，
立
地
官
司
徒
，
使
師
其
所
屬
而
掌
邦
教

」
，
而
地
者
「
載
泄
一
位
萬
物
」
，
以
現
在
話
來
講
，
就
是
建
立
一
艘
性
的
福
利

服
務
。
在
周
代
有
以
荒
政
十
有
二
聚
萬
民
•• 

一
日
散
利
，
二
日
薄
征
、
三
日

接
刑
，
四
日
抽
吏
?
五
日
舍
釋
禁
，
六
日
去
發
饑
'
七
日
管
噓
，
八
日
殺
哀

，
九
日
番
樂
，
十
日
，
多
-
昏
，
十
有
一
曰
索
鬼
神
，
十
有
二
日
除
盜
賊
。
文
以

保
息
六
養
萬
民
.• 

「
一
日
慈
幼
，
二
日
養
老
，
三
日
振
窮
，
四
日
恤
貧
，
五

日
寬
疾
，
六
日
安
富
。
」
這
些
都
是
在
政
策
上
，
於
未
荒
之
前
，
先
有
準
備

，
粹
荒
之
際
，
加
以
救
濟
，
既
荒
之
後
，
加
以
補
救
，
他
所
依
按
是
要
沒
有

一
夫
不
得
其
所
的
哲
理
，
迫
不
得
已
還
可
命
有
司
「
發
倉
膺
，
賜
貧
窮
，
振

乏
絕
，
以
公
府
之
餘
糧
，
周
天
下
之
無
告
」
。
一
面
也
要
民
眾
自
己
振
作
五

助
，
故
周
體
文
有
「
五
族
為
黨
，
使
之
相
救
;
五
黨
為
州
，
使
之
相
憫
。
」

這
種
人
民
「
相
救
」
、
「
相
胸
」
的
義
務
，
非
獨
在
社
會
救
濟
史
上
佔
光
榮

之
一
頁
，
而
且
也
是
仁
人
愛
物
民
族
德
性
的
共
體
表
徵
。
(
註
一
)

,-,," 

為手
紹

白
川

口
H

愈
是
變
選
快
速
的
社
會
，
人
們
遭
遇
不
同
災
禍
的
侵
襲
愈
多
，
更
由
於
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時
代
的
來
臨
，
各
國
憲
法
對
人
民
權
利
，
多
訂
有
專
章
專
節

予
以
保
障
，
我
國
憲
法
除
在
基
本
國
策
章
第
四
節
(
自
一
五
二
條
至
一
五
七

條
)
對
福
利
安
全
強
調
特
多
外
，
其
他
條
文
中
對
民
眾
的
生
存
權
、
工
作
權

和
受
益
權
亦
有
保
障
。
由
於
保
障
生
存
權
，
要
從
優
生
保
健
、
兒
童
、
背
少

年
、
老
人
等
項
目
一
以
貫
之
，
對
正
常
與
殲
障
耍
一
靚
同
仁
;
由
於
保
障
工

作
權
，
於
是
要
從
就
業
安
全
、
勞
動
基
準
、
安
全
衛
生
、
職
業
訓
練
等
入
手

;
由
於
保
障
受
益
權
，
於
是
享
受
國
家
福
利
，
接
受
國
家
扶
助
，
免
費
學
習

技
藝
，
參
加
公
職
考
試
，
甚
至
對
福
利
服
務
有
撥
構
選
擇
、
決
策
參
與
等
權

益
都
子
照
顧
。
這
些
權
益
自
然
應
該
有
，
但
不
可
好
得
使
受
助
者
淪
為
依
賴

;
不
可
損
及
鼓
勵
自
力
更
生
，
用
求
三
民
主
義
下
的
社
會
行
政
，
不
只
是
一

項
制
度
、
一
個
機
闕
，
而
是
要
造
成
社
會
上
擁
有
一
種
氣
氛
，
讓
富
裕
者
覺

得
協
助
貧
困
是
一
種
責
任
;
讓
貧
困
者
認
為
奮
勵
圍
起
以
求
自
立
是
一
種
榮

譽
;
二
者
相
輔
相
成
，
來
使
政
府
不
斷
的
改
進
福
利
措
施
，
民
眾
相
繼
的
奮

起
自
立
。

貳
、
民
眾
一
幅
祉
為
先!
l
i

擁
抱
民
眾
必
須
+
刀
法
與
技
巧

傳
統
綜
融
性
的
福
利
意
念
是
集
壽
、
富
、
康
寧
，
修
好
德
、
老
終
命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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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一
瞄
於
一
身
，
而
現
代
的
福
利
則
必
氛
是
點
與
面
兼
有
、
精
神
與
物
質
俱
備

的
邁
向
專
業
化
。

這
三
幅
利
意
念
的
落
實
必
績
是

•. 

整
體
性
|
|
廣
度
的
擴
充

個
別
性
|
|
深
度
的
揉
究

發
展
性
|
|
精
度
的
提
昇

實
際
上
也
就
是
要
求
功
能
與
績
效
的
凝
聚
與
提
昇
'
它
的
基
本
目
標
，

是
每
一
個
個
體
有
恰
適
的
成
長
空
間
，
在
成
長
的
過
程
中
，
不
血
是
生
理
的

滿
足
、
生
活
的
維
持
、
抑
且
是
生
命
光
輝
的
揚
放
。
(
註
二
)

誠
然
富
貴
是
人
之
所
欲
，
貧
賤
則
是
人
之
所
惡
，
人
生
想
要
的
不
一
定

會
有
;
想
躲
避
的
不
一
定
就
不
來
，
人
不
時
會
遭
遇
到
貧
、
病
、
齊
、
惑
的

打
擊
與
苦
惱
，

見
之
實
際
;

一
、
以
食
為
例
|
|
諺
語
有
愚
與
貧
相
連
之
說
，
愚
須
教
育
教
化
，
貧
則
必

領
教
育
補
救
，
救
貧
領
賴
工
作
收
入
，
工
作
須
技
藝
，
也
讀
健
康
身
體

，
是
以
要
這
一
代
脫
離
貧
困
，
績
有
健
康
身
體
，
於
是
免
費
醫
療
不
可

少
，
這
樣
「
以
工
代
眼
」
才
能
實
施
;
而
要
下
一
代
不
滯
留
在
貧
窮
的

邊
緣
，
就
必
須
仰
賴
教
育
，
是
以
對
貧
戶
子
女
除
了
教
育
補
助
金
必
須

盡
量
寬
裕
到
足
敷
所
需
外
，
還
須
對
其
生
活
費
用
有
所
顧
及
‘
才
不
致

不
能
安
心
向
學
。

二
、
以
病
為
例
|
|
有
保
險
的
人
，
有
病
時
仍
領
自
付
部
份
伙
食
費
、
特
別

護
理
費
、
輸
血
費
、
營
養
費
等
，
一
般
家
庭
已
是
感
到
負
擔
加
重
，
沒

有
保
險
的
，
家
中
有
人
患
病
或
罹
慢
性
病
，
那
怕
是
中
上
家
庭
也
必
讀

舉
債
維
持
，
在
未
有
全
民
健
康
保
臉
前
，
義
診
、
醫
療
、
補
助
、
都
不

可
少
。

三
、
以
接
為
例
|
|
不
間
是
那
一
類
，
復
健
頭
時
間
與
費
用
外
，
更
領
悉
心

照
顧
，
啟
智
、
啟
明
、
啟
聰
學
校
，
教
養
、
養
護
機
構
，
都
須
醫
護
與

社
工
人
員
併
肩
工
作
，
才
能
減
輕
症
狀
，
及
早
痊
癒
。

四
、
以
困
惑
為
例
|
l
這
項
是
以
「
情
緒
」
服
務
為
主
，
經
濟
問
題
以
外
的

精
神
關
懷
，
心
理
失
調
的
人
們
，
必
須
諮
商
的
提
供
，
對
不
同
年
距
、

不
同
病
症
、
心
理
醫
師
或
社
工
人
員
對
情
緒
困
擾
者
都
可
提
供
具
體
的

服
務
績
故
。

自
然
社
會
行
政
不
只
限
在
消
極
面
，
它
是
人
性
的
發
揚
、
人
力
的
培
養

、
休
暇
的
倡
導
，
關
心
不
幸
的
，
也
服
務
正
常
的
，
在
我
國
甚
且
還
包
括
人

民
團
體
、
合
作
事
業
、
和
社
會
風
氣
等
，
一
如
民
國
二
十
九
年
，
先
總
統

蔣
公
於
社
會
部
成
立
時
所
訓
示
:
「
社
會
行
政
的
主
旨
是
『
親
和
民
眾
』
'

惟
親
民
始
能
教
民
以
善
，
導
民
以
義
;
和
眾
始
能
勵
民
以
勞
，
協
民
以
孽
，

師
愷
梯
師
民
之
遺
意
，
抱
拯
飢
救
溺
'
之
胸
襟
，
由
使
一
﹒
夫
不
獲
其
所
，
毋
使

一
人
陷
於
不
義
，
稿
眾
志
以
成
坡
，
翠
君
一
倫
以
共
進

...... 

。
」
對
社
會
行
政

的
重
要
性
，
提
供
了
貫
穿
時
空
的
原
則
性
昭
示
。

晶
晶
、
行
政
體
系
的
爭
議|
|
i

收
視
反
聽
、
沉
思
儕
訊
，
是
取
捨
決
定
不
可
少
之
過
程

依
現
行
組
織
法
，
一
幅
刺
係
以
內
政
部
為
主
，
並
擴
及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
會
、
勞
委
會
等
，
衛
生
則
以
行
政
院
衛
生
暑
為
主
管
撥
闕
，
茲
就
八
十
二
年

中
央
社
會
安
全
歲
出
比
較
分
析
中
可
君
出
，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二
四
六
億
餘
的

預
算
，
約
占
社
會
安
全
預
算
的
百
分
之
二
十
一
，
因
其
項
目
包
括
社
會
保
險
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、
國
民
就
業
、
國
民
住
宅
、
醫
療
保
健
、
環
嘖
保

護
，
其
主
管
部
門
內
政
、
國
防
、
銓
敘
、
經
濟
、
勞
工
、
最
委
、
退
輸
、
勞

委
、
青
輸
、
交
通
等
部
會
(
註
一
二
)
，
上
述
各
單
位
均
為
行
政
院
直
屬
之
部

會
，
但
勞
委
會
、
衛
生
署
等
預
算
僅
二
十
餘
億
而
預
算
高
達
百
分
之
二
十
的

社
會
司
，
反
係
內
政
部
內
的
一
個
幕
僚
單
位
，
人
少
事
褲
，
位
階
價
徽
，
不

難
由
是
可
見
，
茲
就
社
會
司
掌
理
之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重
點
說
明
如
左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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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利
服
務
之
研
究
、
福
利
法
規
之
研
修
、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之
建
立

、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、
齊
障
、
低
收
入
之
抉
助
、
最
保
之
規
劃
、
以
及
有

關
部
會
之
協
調
聯
繫
，
在
本
著
人
的
一
尊
重
、
個
別
差
異
、
自
力
更
生
中
來
完

成
「
民
眾
福
祉
為
先
」
的
任
務
。

上
述
職
掌
中
各
項
工
作
既
賓
專
精
知
識
，
也
領
工
作
技
巧
，
政
府
早
在

五
十
四
年
公
佈
之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及
六
十
三
年
以
還
，
先

後
通
過
之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、
齊
障
、
救
助
等
法
中
均
強
調
專
業
社
工
具

之
運
用
。
惜
閣
體
制
未
建
先
天
不
足
於
前
，
經
濟
預
算
編
列
偏
低
，
後
天
不

足
於
後
，
況
叉
且
相
關
單
位
各
有
本
位
，
而
從
業
人
員
猶
旗
困
循
，
至
迄
今

名
大
於
賀
，
主
動
為
民
服
務
未
臻
理
想
。

事
實
上
，
在
未
行
憲
之
前
，
執
政
黨
就
已
有
社
會
部
，
二
十
九
年
再
改

隸
行
政
院
，
行
憲
時
叉
再
有
衛
生
部
之
設
，
二
者
原
亦
各
本
職
責
服
務
民
眾

，
鬧
大
陸
淪
陷
，
簡
化
組
織
，
同
隸
併
於
內
政
部
為
司
，
為
因
應
業
務
發
展

，
衛
生
司
乃
先
擴
編
為
署
，
七
十
七
年
十
月
一
日
行
政
院
組
織
法
修
正
草
案

叉
有
「
增
設
衛
生
福
利
部
」
之
學
(
註
四
)
，
理
由
為
「
國
人
對
實
施
全
民

健
康
保
險
及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，
期
望
殷
切
，
有
將
衛
生
與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結

合
為
一
之
必
要
，
妥
新
設
「
衛
生
福
利
部
」
'
除
辦
理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原
掌

工
作
外
，
並
掌
理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，
以
及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事
項
」
'
此
一
「

草
案
」
公
佈
以
來
，
正
反
意
見
至
多
，
妥
本
學
術
中
立
之
旨
，
彙
整
規
章
意

見
敘
述
，
其
中
反
對
者
有
貴
之
謂
連
名
稱
都
不
通
者
;
有
評
之
為
以
小
反
包

括
大
者
(
註
五
)
;
有
譏
為
昧
於
世
界
潮
流
者
;
有
責
之
謂
全
然
不
顧
國
情

與
實
際
者
，
說
法
不
一
而
足
(
註
六
)
，
自
然
，
也
有
人
說
不
少
國
家
是
揉

此
型
式
的
，
要
談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就
應
該
如
此
等
不
同
說
法
(
註
七
)
。
為

持
平
分
析
比
較
，
試
以
七
十
八
年
十
月
聞
報
章
所
載
來
評
析
。

按
整
個
論
戰
主
力
交
鋒
之
起
端
，
是
從
十
月
十
四
日
立
法
院
法
制
委
員

會
初
審
「
行
政
脫
組
織
法
修
正
草
案
」
'
通
過
將
行
政
院
擴
增
為
十
二
部
二

會
，
亦
即
增
設
勞
動
、
農
業
、
文
化
、
社
會
福
利
四
部
等
，
其
中
最
兵
爭
議

性
的
，
是
原
先
姐
劃
的
「
衛
生
福
利
部
」
，
被
修
正
而
分
別
為
「
社
會
福
利

部
」
與
「
衛
生
總
署
」
起
，
而
第
一
幕
落
幕
於
十
月
二
十
六
日
立
法
院
法
制

委
員
會
於
爭
議
聲
中
通
過
「
復
議
案
」
(
註
八
)
，
封
殺
了
分
立
的
社
會
福

利
部
，
恢
復
衛
生
福
利
部
。
經
建
會
等
單
位
都
給
予
支
持
，
不
過
，
若
干
增

額
立
委
，
對
此
並
不
滿
意
，
揚
言
繼
續
爭
取
，
務
必
達
到
設
立
社
會
福
利
部

的
目
的
。
社
會
福
利
國
體
的
朋
友
們
，
也
站
在
支
持
的
立
場
，
表
現
他
們
堅

持
單
獨
設
立
社
會
福
利
部
的
理
念
有
下
列
幾
項
(
註
九
)
•• 

一
、
具
有
凸
顯
社
會
福
利
的
重
要
性
;

二
、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可
較
為
充
裕
、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可
建
立
與
擴
充
;

一
二
、
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」
是
社
會
福
利
的
一
部
份
，
而
不
是
全
部
，
如
因
有

健
康
保
險
而
隸
衛
一
瞄
部
;
因
有
失
業
保
險
而
須
隸
勞
動
部
;
因
有
年
金

保
險
而
領
歸
福
利
部
，
勢
，
必
零
亂
不
巴
;

四
、
衛
生
行
政
與
社
會
福
利
的
專
業
領
域
不
同
，
合
為
一
部
將
相
五
墊
，
肘
;

五
、
衛
生
福
利
部
可
能
重
「
衛
生
」
而
輕
「
福
利
」
;

六
、
衛
生
福
利
部
將
仍
是
「
醫
師
」
獨
大
、
專
擅
;

七
、
「
衛
生
1一
、
「
福
利
」
不
但
兩
套
不
同
的
系
統
，
職
工
薪
資
也
將
因
是

而
有
「
衛
生
津
貼
」
和
「
不
開
業
獎
金
」
而
生
差
異

...... 

等
等
。

此
外
福
利
社
團
叉
開
始
尋
求
在
野
資
深
立
委
的
支
持
，
二
十
八
日
在
立

院
會
客
室
舉
辦
的
「
為
社
會
福
利
部
正
名
」
聽
證
會
，
由
無
黨
籍
資
深
立
委

胡
秋
原
、
青
年
中
國
黨
的
李
公
權
主
持
，
中
國
青
年
黨
的
泠
彭
委
員
也
在
會

中
主
張
應
設
立
社
會
福
利
部
。
而
民
進
黨
也
主
張
辦
聽
證
會
，
或
提
出
「
對

策
」
(
註
十
)
，
使
這
一
問
題
頻
舔
變
數
。
報
刊
認
為
這
些
立
委
的
立
場
，

反
映
了
不
少
民
眾
的
期
望
，
而
且
，
於
理
於
情
都
值
得
當
局
重
棍
，
因
此
，

懇
切
呼
籲
當
局
對
社
會
福
利
部
的
提
案
重
作
考
慮
(
註
十
一
)
。

這
些
各
說
各
話
的
見
解
，
立
法
委
員
們
終
在
七
十
八
年
十
月
十
四
日
法

期八十五第刊尋展發區社- 80 一



制
委
員
會
初
審
時
別
出
心
裁
的
決
識
為
「
設
社
會
福
利
部
，
衛
生
署
改
稱
衛

生
總
著
」
'
當
然
這
和
行
政
院
和
執
政
黨
的
原
意
有
所
出
入
，
甚
且
有
在
立

法
院
二
讀
時
乃
翻
案
為
衛
生
福
利
部
之
議
，
但
是
這
些
暗
潮
波
濤
，
卸
隨
著

此
案
七
十
九
年
一
月
十
七
日
在
立
院
二
讀
會
的
決
議
而
告
塵
埃
落
定
，
在
二

讀
時
有
「
社
會
福
利
部
」
、
有
「
衛
生
暨
社
會
福
利
部
」
，
最
後
卸
出
人
意

外
的
以
六
十
七
票
對
囚
十
二
票
通
過
，
以
「
社
會
福
利
暨
衛
生
部
」
為
名
，

反
對
者
雖
有
異
議
，
但
復
議
畢
竟
不
易
，
同
樣
的
，
完
全
三
讀
也
有
阻
力
，

接
著
郝
內
閣
成
立
，
國
是
會
議
召
開
，
動
員
做
亂
時
期
宣
告
終
止
，
國
大
代

表
選
舉
，
修
憲
亦
必
隨
之
而
來
，
行
政
院
踐
經
考
慮
，
乃
於
七
十
九
年
六
月

二
十
九
日
函
請
立
法
院
同
意
撤
回
「
行
政
院
組
織
法
修
正
草
案
」
衛
生
、
福

利
名
稱
與
體
制
之
爭
，
乃
暫
告
一
段
落
。

肆
、
三
類
機
構
型
態
的
抉
擇
|
|

取
措
用
弘
，
如
何
傳
百
年
而
不
惑
，
向
壓
史
負
責
任

行
政
機
關
主
在
分
工
合
作
、
結
構
完
整
、
指
揮
靈
活
中
發
揮
功
能
，
尤

在
能
呼
應
國
情
與
需
要
的
契
合
，
各
國
並
無
亦
不
讀
一
定
的
型
態
(
註
十
二

)
，
而
博
覽
約
取
，
觀
之
世
界
各
國
不
外
存
著
左
列
三
大
類
型
(
註
十
一
二
)

一
為
社
會
福
利
與
衛
生
(
保
健
)
合
併
為
一
體•• 

如
美
國
的
，
衛
生
典

人
華
資
源
部
(
口
。1
旦
出

2
-
F
S

已
出
口
巴
巴
的
叩
門
已
2
)
，
英
國
的
衛

生
與
社
會
安
全
部
(
口
名
R
E
g

片
。
閃
出
2
=
z
m
E
P

立
己
的
2

己
已
ζ
)

，
但
自
一
九
八
八
年
己
單
獨
設
福
利
部
，
見
之
本
(
八
十
一
年
)
梅
耶
新
閣

名
單
有
一
福
利
部
可
為
佐
證
;
加
拿
大
的
衛
生
與
福
利
部
(
口
名
自
門go
丘
。
問

Z
ω卅
一
。5
-

目
。
缸
片
計
侍
者
已
間
也
2
)
;
秘
魯
的
公
共
衛
生
與
社
會
救
助
部
(

崑
古
戶
的
可
呵
。
同
可
Z
E
古
目
。
巴
巴
宮
門
凹
的
。
立
已

K
F
Z
Z
Z
D
2
)
;
日
本
的
厚

生
省
、
一
韓
國
的
保
健
一
福
利
部
(
宮
古
一
的
可
吧
。
問
問

g
=
F
S

郎
君
已
岔
門
0
)。

二
為
社
會
福
利
與
勞
工
行
政
合
併
者
•• 

如
巴
西
的
勞
工
與
社
會
保
險
部

(
古
巴
叩
門
品
。
同H
L
E
門
白
血
的
。
已
丘
吉
的

C
E
E
0
)，
基
普
魯
斯
亦
同
;

以
色
列
、
迦
納
、
巴
拿
馬
、
義
大
利
、
智
利
、
墨
西
哥
等
均
稱
為
勞
工
與
社

會
福
利
部
(
宮
百
一
叩
門
品
。H
F
怠
。
門
白
白
血
管
旦
旦
者
已
封

2
)
;
鼓
利
亞
、

約
旦
、
沙
烏
地
阿
拉
伯
、
西
德
等
稱
勞
工
與
社
會
事
務
部
(
宮
古
凹
的
可
呵
。
同

C
E

門
自
已
的
。
己
已

K
F閃
閃
丘2
)
;
桑
比
亞
則
稱
為
勞
工
與
社
會
服
務
部
(

Z
E

叩
門
門
呵
。
問
F
m
t
o門
古
印

ω
o旦
旦

ω
叩
門
三2
)
(
註
十
四
)
。

三
為
自
成
單
一
部
門
的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:
我
國
、
英
國
、
法
國
、
希
臘

、
比
利
時
、
挪
威
、
泰
國
等
多
以
社
會
服
務
或
社
會
福
利
(
Z
E
m叮
叮
。
凹

的
。
立
已
(
的
叩
門
已
2
)
詞
已

E
2
)
為
部
名
。
自
然
也
有
較
為
特
別
者
，
如
荷

蘭
的
衛
生
文
化
與
福
利
部

(
E
E一
叩
門
去
。
同
者
已
E
Z
W

目
2
=
r
m
z

n
丘
吉
Z
K
F
閃
閃
巴
門
的
)
、
新
加
坡
的
社
區
福
利
部
，
甚
且
中
國
大
陸
也
以
民
政

部
內
含
優
撫
司
、
安
置
司
、
救
濟
司
、
福
利
司
、
社
團
司
、
婚
姻
司
、
人
事

教
育
司
、
綜
合
計
畫
司
以
及
國
際
合
作
司
來
致
力
基
層
政
權
與
福
利
工
作
，

這
些
不
同
的
體
制
，
無
非
是
因
應
自
己
的
立
國
主
張
和
社
會
需
要
，
在
既
符

合
實
際
，
文
保
存
了
風
格
下
別
樹
一
格
，
不
曲
意
去
仿
效
或
抄
襲
別
國
的
體

&
巾
。

伍
、
斟
街
考
量
社
政
機
關
型
態
的
要
項

沒
有
一
成
不
變
的
最
佳
社
政
機
關
模
式
，
不
同
國
家
可
依
自
我
的
需
要

發
展
出
自
我
的
形
態
，
要
緊
的
是
有
沒
有
本
位
的
自
散
、
私
心
的
作
祟
，
美

國
可
以
自
教
育
衛
生
福
利
部
改
為
衛
生
典
人
盡
資
源
部
;
英
國
可
以
自
合
變

為
分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將
衛
生
部
與
福
利
部
各
自
獨
立
，
說
明
了
因
應
狀
況
，

必
讀
求
新
求
變
，
我
們
不
宜
斷
然
的
說
那
一
個
國
家
的
型
態
最
好
，
但
我
們

卸
可
以
樹
立
一
些
衡
量
的
標
竿
和
尺
度
，
透
過
學
者
專
家
公
正
超
然
的
探
究

來
評
析
，
符
合
要
項
愈
多
的
愈
完
美
，
茲
將
衡
評
要
項
酌
介
如
後•• 

- 81 一月六年-十入國氏莘中



一
、
立
囡
囡
體
與
政
策
呼
應
|
l
從
國
體
來
君
政
體
，
從
政
體
來
呼
應

政
策
，
可
以
收
絡
脈
貫
通
之
效
。
社
會
主
義
、
資
本
主
義
、
民
生
主
義
體
具

制
殊
，
有
的
是
從
全
民
享
有
一
福利
齊
頭
式
著
眼
;
有
的
是
鼓
勵
各
自
發
展
，

國
家
對
不
幸
與
領
扶
助
的
優
先
關
懷
，
這
種
分
歧
，
就
不
同
的
個
體
幸
福
言

，
很
難
說
出
一
定
的
優
劣
。
但
團
體

、
政
體
與
政
策
必
領
呼
應
則
是
肯
定
的

，
城
資
本
主
義
卸
踩
社
會
主
義
的
措
施
;
吸
民
生
主
義
卸
文
不
重
祖
福
利
體

系
，
都
不
是
現
代
國
家
所
該
有
。

一
一
、
因
應
潮
流
與
女
化
傳
承
|
|
因
應
潮
流
和
文
化
傳
承
可
以
是
融
舊

創
新
，
也
可
以
是
矛
盾
排
拒
。
日
本
吸
收
世
界
潮
流
但
不
忘
國
本
，
應
是
成

功
的
例
誰
之
一
。
他
可
以
實
施
諮
商
輔
導
，
但
以
福
祉
懇
談
為
名
;
他
重
靚

志
願
服
務
，
但
以
奉
住
稱
之
;
以
半
公
半
私
的
民
生
委
員
來
推
展
福
利
，
不

落
他
國
陳
套
另
創
特
色
。
也
有
某
些
亞
洲
小
國
，
全
盤
吸
收
美
式
社
會
福
利

制
度
，
昧
於
國
惰
，
而
使
民
眾
無
所
適
從
。

五
、
枝
節
修
改
與
一
勞
永
逸
的
改
|
|
加
發
個
人
、
增
一
個
科
，
不
從

整
體
考
量
，
拼
搭
湊
合
結
果
，
必
是
不
倫
不
類
，
今
天
國
內
保
險
多
達
十
餘

種
，
各
持
本
位
，
甚
且
彼
此
牽
制
，
跡
近
僵
化
，
最
是
感
慨
，
時
人
每
瞋
改

革
比
革
命
難
，
其
緣
由
在
此
，
我
們
應
該
要
「
一
瞄
利
政
策
」
而
不
是
的
典
式

的
「
政
策
福
利
」
。

四
、
機
關
組
輪
與
指
揮
體
系
|
|
指
揮
單
一
、
運
作
簡
明
、
功
能
迅
捷

是
組
織
與
指
揮
的
相
輔
相
成
。
政
務
官
的
去
留
是
以
政
策
得
失
為
定
，
如
疲

於
奔
走
會
場
，
外
受
民
代
牽
制
、
耗
時
間
應
付
記
者
，
混
混
於
媒
體
浮
名
，

勢
必
荒
廢
政
事
;
倘
又
一
內
在
受
制
於
員
額
編
制
，
保
障
制
度
等
，
善
善
不
能

舟
，
惡
惡
不
能
去
，
則
業
績
不
言
己
喻
。
至
敷
衍
應
付
，
有
將
社
會
司
擴
充

為
人
民
固
體
司
、
社
會
安
全
可
之
議
者
，
毫
無
前
脂
見
識
，
支
離
割
裂
社
政

機
闕
，
莫
此
為
話
，
所
幸
未
獲
通
過
，
成
為
調
整
機
構
過
程
中
之
另
一
章
。

五
、
機
構
獨
立
與
協
調
聯
繫
|
|
獨
立
與
聯
繫
五
不
排
斥
，
獨
立
是
職

責
分
閉
;
協
調
是
分
工
明
確
，
而
他
的
界
定
與
份
際
，
就
是
組
成
一
個
企
劃

與
調
節
的
專
設
委
員
會
，
分
工
間
則
無
從
推
訣
，
職
責
定
則
評
鑑
易
，
我
國

目
前
有
經
建
會
、
文
建
會
獨
缺
社
建
會
，
雖
云
經
建
會
內
有
社
會
組
之
設
，

但
因
欠
實
際
運
作
經
驗
，
縱
有
建
昔
日
，
權
賣
不
彰
，
雖
無
天
馬
行
空
之
失
。

六
、
為
人
謀
事
與
因
事
擇
人
!
|
|
因
人
擇
事
是
人
治
的
最
大
特
色
，
但

也
是
現
代
專
業
化
的
敗
筆
。
同
樣
趁
人
，
良
將
入
軍
，
挂
旗
變
色
;
專
家
的

特
色
就
是
能
定
大
計
、
決
不
疑
而
不
會
胎
禍
千
百
年
，
混
混
當
位
，
一
二
二
年

的
因
循
，
會
造
成
十
數
年
的
脫
節
，
援
用
親
信
，
不
攬
專
業
，
尸
位
懋
棧
'

幹
至
退
休
，
妨
候
進
步
損
失
無
從
估
計
，
我
們
必
須
要
行
政
首
長
建
立
一
個

信
念
，
業
有
專
攻
，
圖
強
爭
勝
，
必
賓
專
門
人
才
是
賴
。

七
、
配
合
考
用
與
尊
奉
體
制
|
!
在
社
會
工
作
界
必
須
及
早
建
立
專
業

體
制
，
但
在
社
政
機
關
則
必
績
遵
從
國
家
文
官
制
度
，
如
果
在
衛
生
與
福
利

的
部
門
內
存
有
二
種
不
同
職
系
的
公
務
員
，
各
恃
專
長
?
互
不
相
讓
，
延
誤

業
務
必
深
且
大
。

八
、
重
視
參
與
和
號
召
民
訂
l
i

i

社
政
工
作
是
專
業
化
中
有
大
眾
化

，

專
業
係
指
福
利
的
學
理
，
大
眾
係
指
科
際
結
合
和
民
眾
支
持
，
是
以
社
會
團
體

、
社
區
組
織
都
變
成
了
社
政
工
作
的
凝
結
體
，
社
團
結
合
人
力
、
財
團
凝
聚

物
力
，
使
能
「
以
天
下
之
人
，
作
天
下
之
事
;
以
天
下
之
財
，
作
天
下
之
用

」
的
來
擴
大
績
款
。

這
些
要
項
有
取
捨
、
有
輕
重
、
有
先
後
、
有
主
從
、
他
的
調
配
必
領
符

合
國
惰
，
也
領
閻
眩
需
要
，
名
稱
是
表
面
的
，
稱
厚
生
，
在
字
面
是
一
福
利
;

但
是
古
人
原
意
卸
不
以
福
利
為
限
(
註
十
五
)
，
結
構
體
制
是
關
鍵
，
組
織

要
配
合
法
律
，
設
定
單
位
，
才
能
各
有
職
責
，
攘
以
執
行
政
務
。

是
分
是
合
，
是
部
娃
署
，
不
只
是
位
階
問
題
，
而
是
除
預
算
能
獨
立
，

統
計
、
訓
練
有
專
責
部
門
、
中
央
與
地
方
從
業
人
員
能
互
通
外
，
最
重
要
的

還
是
服
務
品
質
的
提
昇
和
關
懷
遞
送
的
迅
捷
，
意
義
自
是
截
然
不
同
。

期八十五第刊尋辰發區社一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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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國
無
大
小
，
民
無
眾
寡
，
能
修
其
政
則
強
，
不
修
其
政
則
弱
」
'
這

是
古
今
不
易
的
至
理
。
而
社
會
行
政
不
僅
是
屬
行
政
中
之
一
，
並
且
是
與
民

眾
生
活
最
密
切
的
一
一
項
。
民
眾
憂
慮
的
時
候
，
需
要
它
的
調
劑
|
|
休
暇
活

動
;
煩
悶
的
時
候
，
需
要
它
的
慰
藉
|
|
諮
商
服
務
;
貧
乏
的
時
候
，
需
要

它
的
服
務
l
l

公
共
扶
助
;
正
常
的
需
要
它
的
促
進
|
l
婦
嬰
、
兒
童
、
青

吐
、
過
年
的
福
利
;
病
態
的
需
要
它
的
關
懷
|
|
l
殲
障
復
健
、
免
費
醫
療
、

社
會
侏
險
。
而
這
些
都
是
社
會
行
政
的
職
掌
與
範
疇
，
它
的
功
能
愈
發
揮
，

績
法
愈
具
體
。

回
顧
我
國
從
有
社
會
部
發
展
到
今
天
，
已
近
半
個
世
紀
，
行
政
組
織
由

無
到
一
俏
，
由
大
變
小
，
現
在
又
要
由
小
擴
大
，
這
一
變
化
過
程
中
，
我
們
可

以
玫
瑰
社
政
機
關
的
成
長
，
或
多
或
少
有
拼
湊
的
零
亂
，
充
其
量
是
水
來
土

掩
的
也
擋
，
談
不
上
構
思
前
搶
、
權
貴
相
稱
、
指
揮
靈
活
、
員
額
恰
適
等
優

點
，
甚
至
可
以
發
現
中
央
奧
地
方
業
務
有
不
少
脫
節
的
地
方
，
問
題
出
現
我

們
是
在
模
仿
西
方
，
但
叉
耍
保
存
傳
統
;
期
盼
專
業
，
可
是
叉
不
得
不
承
認

既
有
;
要
面
面
俱
全
，
限
於
條
件
叉
顧
此
失
彼
;
使
得
業
務
支
離
分
割
。

一
站
值
政
府
又
再
倡
言
再
行
修
訂
組
織
法
之
時
(
註
十
六
)
我
們
在
取
捨

抉
祥
之
時
，
必
能
以
閱
歷
與
智
慧
，
面
對
分
工
細
密
，
走
向
專
業
時
代
之
際

為
國
家
決
大
撓
，
定
大
計
來
作
對
症
下
藥
的
興
草
，
藉
使
我
們
的
社
會
行
政

從
救
助
而
成
促
進
;
化
扶
助
而
為
自
立
，
本
著
「
因
天
下
之
力
，
以
生
天
下

財
之
;
取
天
下
之
財
;
以
供
天
下
之
費
。
」
的
功
能
，
使
得
經
費
不
僅
由
政

府
寬
列
攘
付
，
而
且
民
眾
亦
踴
躍
捐
輪
;
做
法
是
科
學
中
有
人
性
，
從
「
因

民
之
利
而
利
之
，
商
品
而
不
費
;
擇
其
可
勞
而
勞
之
;
勞
而
不
知
芒
，
它
不
只

是
安
定
社
會
，
而
是
在
爭
取
民
眾
向
必
之
餘
，
將
無
形
國
力
蘊
藏
於
每
個
人

心
中
。
他
的
質
施
不
應
孤
立
，
而
是
要
與
經
濟
相
呼
應
，
與
建
設
為
表
哀
，

與
衛
生
相
配
合
，
為
政
治
奠
宏
基
，
一
間
以
三
民
主
義
為
依
蹄
，
從
個
人
健
全

為
起
點
，
締
建
國
家
富
強
為
終
點
。

今
天
我
們
正
處
百
家
爭
鳴
、
處
士
描
行
的
時
代
，
眾
說
紛
耘
，
且
叉
各

持
己
見
，
如
果
不
能
看
得
遠
、
若
得
真
、
清
得
深
，
來
決
大
計
就
必
然
會
胎

禍
後
世
，
是
特
以
茍
子
解
蔽
篇
中
所
云
•• 

「
生
於
室
內
而
見
四
海
，
處
於
今

世
而
論
久
遠
，
疏
觀
萬
物
而
知
其
惰
，
參
稽
治
亂
而
通
其
度
，
經
韓
天
地
而

材
官
萬
物
，
制
割
大
理
而
宇
宙
治
矣
」
一
段
，
用
表
個
人
對
決
策
部
門
在
體

制
思
考
之
制
如
何
不
自
圈
於
狹
隘
而
期
許
。

豆豆

解

註

一•• 

蔡
漠
賞
，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行
政
的
成
長
與
探
析
，
頁
立
了
社
區
中

心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。

一
一.• 

衛
生
福
利
與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相
關
性
之
探
討
，
頁
立
了
內
政
部
印

，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。

一
二
中
央
政
府
總
預
算
書
，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印
，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。

四•• 

立
法
院
議
案
關
係
文
書
院
總
字
第
七

0
號
，
立
法
院
印
，
民
國
七

十
七
年
十
月
八
日
。

五
:
見
中
國
社
會
行
政
學
會
七
十
八
年
三
月
十
一
日
建
議
書
。

六•• 

提
升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研
討
會
資
料
彙
編
，
畫
大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
年
。

七•• 

參
閱
七
十
八
年
九
月
七
日
民
生
報
，
十
月
十
七
日
聯
合
、
自
立
等

口
w
h
r》

-
f誓
，
〈

註
八

•• 

參
閱
七
十
八
年
十
月
十
四
日
聯
合
報
社
論
。

註
九

•• 

參
閱
七
十
八
年
十
月
二
十
八
日
民
生
報
。

註
十

•• 

參
閱
七
十
八
年
十
月
二
十
八
日
聯
合
報
。

註
十
7
.
參
閱
七
十
八
年
十
月
十
六
日
聯
合
報
、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時
報
社
論
。

註
十
一•• 

k
r已
旦
旦
的
守
主
O
D

。
凹
的
。
立
旦
司
已
E
Z

也
-
z
-
z
-
j
門
﹒
皂
白
﹒

註
十
三•• 

蔡
漠
賢
，
中
外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比
較
研
究
，
七
十
三
年
，
文
物
供

應
社
。

註
十
四•• 

蔡
漠
賢
，
世
界
主
要
國
家
社
會
行
政
機
關
簡
介
，
社
區
中
心
，
民

國
七
十
七
年
。

註
十
五•• 

厚
生
係
指
「
薄
征
謠
、
輕
賦
稅
、
不
奪
最
時
、
令
民
生
計
溫
厚
、

衣
食
鹽
足
」
出
自
尚
書
大
禹
訣
。

註
十
六•• 

參
閱
八
十
一
年
四
月
十
五
日
中
央
日
報
。

註註註註註註

一的一月六年-十〈閻氏箏中




